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审批表

存档编号：北艺学生[2024]   号
	学  号
	
	院系
	
	班 级
	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政治

面貌
	

	籍  贯
	

	违纪事实
	 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班主任核实签名：
日 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处理依据
	

	处分决定及审批
	违纪处分

种类
	

	
	辅导员

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

	
	二级学院

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

日期：

	
	学工处

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

日期：

	
	分管校领导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

日期：

	备  注
	1、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，在接到学院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，可以向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

2、学生如对复查决定有异议，在接到学院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可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提出书面申诉。


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装入学生档案，一份档案室存档。

